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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制定目的
为保障中心全体师生员工及来访人员的生命安全，确保在火灾、地震等紧急情况发生时，能够迅速、有序、安全地实施应急疏散与救护，最大程度减少危害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适用范围
本制度适用于所有进入大学生活动中心的人员，包括学生、教职工、社团成员、演出人员、访客及各类工作人员。中心内所有常驻办公室、工作室、活动场馆及临时使用单位均须遵守。

第三条 基本原则
坚持“预防为主，防消结合”和“统一指挥，分级负责，快速反应，协同应对”的原则，确保疏散与救护工作高效、有序。

第二章 应急疏散管理

第四条 疏散设施与通道管理
1.  通道绝对畅通： 所有疏散楼梯、走廊、门厅、安全出口及通往室外安全区域的路径必须保持24小时畅通。严禁在通道内堆放杂物、停放自行车或设置任何固定障碍物。各工作室、活动室门口及走廊转弯处不得摆放展板、器材等影响通行的物品。
2.  安全出口管理： 所有安全出口门必须采用向疏散方向开启的平开门，并保持闭门器完好有效。任何时间严禁以任何方式锁闭、堵塞安全出口。门禁系统在火灾报警确认后应能自动释放。
3.  疏散楼梯： 疏散楼梯间内严禁设置功能性房间、储藏室或长期堆放物品。楼梯踏步、扶手、照明应保持完好、清洁、防滑。

第五条 疏散引导与标识系统
1.  标识清晰连续： 充分利用建筑错层设计形成的开阔视野，在各楼层走廊、楼梯间入口、平台、转角等关键位置，设置大型、醒目、蓄光或带应急照明的“安全出口”和“疏散方向”指示标志。标志设置应做到无死角、连续引导，确保在任何光照条件下（尤其是应急状态）都能被清晰识别。
2.  视野通透无遮挡： 公共区域的玻璃隔断、宣传栏、绿植墙等设施的设置不得妨碍人员观察疏散标识和通道情况。共享空间、中庭等区域的护栏设计应满足安全高度要求，并保持视野通透，便于人员快速定位自身位置和疏散方向。
3.  疏散平面图： 在中心各主要入口、每层楼梯口、报告厅、展厅等人员密集场所的醒目位置，张贴本区域的应急疏散平面示意图，明确标注“当前位置”、所有安全出口、疏散路线、消防设施位置及室外集合点。

第六条 应急照明与广播
1.  应急照明： 疏散通道、楼梯间、安全出口及人员密集场所应设置足够的应急照明灯具，确保在主电源切断后能立即启动，并提供不低于规范要求的持续照明时间和照度。
2.  应急广播： 中心消防应急广播系统应能覆盖所有区域，包括屋顶花园、错层平台等。在紧急情况下，能强制切入，用清晰、镇静的语音循环播放疏散指令，引导人员有序撤离。

第七条 疏散组织与演练
1.  组织架构： 建立以中心管理办公室为指挥核心，各常驻单位（如各工作室、办公室）负责人、物业安保人员为成员的应急疏散引导员队伍。
2.  分级响应： 根据灾情级别，启动相应的疏散预案。疏散应遵循“就近、有序、分批”原则，首先疏散直接受威胁区域（如起火层、有险情工作室）的人员，然后疏散其上、下层人员。
3.  集合地点： 设定中心西侧操场和北部西礼堂前广场为主要室外应急疏散集合点。所有疏散人员必须听从引导，迅速到达指定集合点，并按单位或楼层进行人员清点。
4.  演练与培训： 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全员应急疏散演练，特别是针对报告厅、展厅等人员密集场所和音乐工作室、美术工作室等特殊功能用房。新入职教工、新入驻社团成员必须接受疏散培训，熟悉本中心和自身活动区域的疏散路线。

第三章 应急救护管理

第八条 救护设施配置
1.  急救点网络： 在中心首层服务台（或值班室）、每层主要公共休息区、报告厅后台、体育类社团活动区附近设置明显的急救箱存放点。箱内配备足量的消毒包扎材料、止血带、冰袋、烧伤敷料、常用急救药品及简明使用指南。
2.  AED配置： 在首层大厅、报告厅入口附近等心脏骤停高风险公共区域，配置自动体外除颤器（AED），并设有醒目标识和24小时取用指引。
3.  特殊救护支持： 心理疗愈办公室应常备应对心理危机干预的专用物资，并确保其环境在紧急情况下可作为相对安静的临时救护点使用。

第九条 救护响应流程
1.  第一响应： 事件现场第一发现人应立即高声呼救，在确保环境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初步救护（如检查伤情、止血、安抚情绪），并指派他人立即向中心值班室报告，同时视情况拨打校园急救电话或120。
2.  值班室响应： 值班人员接到报告后，应立即通过对讲机或广播通知中心应急救护小组，并携带急救箱、AED（如适用）赶赴现场。同时，派人到主要出入口引导专业救援人员。
3.  救护小组行动： 应急救护小组（由校园医护人员、受过培训的教工、保安或学生志愿者组成）到达后，接替第一发现人进行专业救护，并疏散围观人员，为救护开辟出足够空间，保持通道（特别是东西两侧道路入口）畅通。
4.  通道保障： 紧急情况下，必须确保中心西侧车行道路为救护车、消防车等应急救援车辆的主通道，东侧人行道路为辅助通道和人员疏散通道，任何车辆、物品不得占用。

第十条 信息沟通与记录
1.  利用中心应急广播系统及时播报救护相关指引，稳定人员情绪。
2.  所有应急救护事件需进行记录，包括时间、地点、人员、伤情、处置过程等，并按规定上报。

第四章 日常管理与监督

第十一条 检查与维护
1.  中心物业管理单位应每日巡查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应急照明及标识，每周检查消防与急救设施，每月进行一次全面系统性检查，并建立检查台账。
2.  对检查中发现的任何问题（如通道堵塞、标识损坏、设施缺失或过期等），必须立即整改，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时限，形成闭环管理。

第十二条 宣传与教育
通过宣传栏、电子屏、新生入学教育、社团活动等多种形式，定期宣传应急疏散、自救互救知识与技能。将本制度的核心要点（疏散图、集合点、急救点、关键电话）在中心各主要入口、宣传栏及内部网络平台进行广泛公示和推送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三条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大学生活动中心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中心内各使用单位可结合自身活动特点制定补充规定，但不得与本制度相抵触。
